[bookmark: _Ref497318708]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bookmark: _GoBack]本授权委托书声明：  我           （姓名）系             （供应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              （单位名称）的         （姓名）为我公司代理人，以本公司的名义参加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车辆租赁项目的投标。代理人在投标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这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以承认。
代理人在授权委托书有效期内签署的所有文件不因授权委托的撤销而失效，除非有撤销授权委托的书面通知，本授权委托书自投标开始至合同履行完毕止。
代理人无转委权，特此委托。    
投标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报价书

报价项目名称：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车辆租赁
	车辆品牌及
车型、规格
	单位
	数量
	月租费
（人民币：元/月）
	裸车价格
（人民币：元）
	备注

	2017款别克GL8，25S舒适型，颜色，银灰色，排量：2.5L 
	辆
	1
	
	
	本车报价租赁期限为1年

	合计金额（元/年）
	

	备注
	

	说明：
1.本次招标预算金额为148800元/年，报价超出预算金额为废标。
2.以上车辆报价不含驾驶员。车辆年公里数为48000公里/年/辆，每年超出48000公里的里程按照1.5元/公里核算。超公里费用按照实际结算。
3.出租方须具备车辆租赁公司营业资质，并提供有效证件。
4.出租方保证提供车辆为营运性质，车辆全新、车况良好、设备齐全且性能正常，按月开具正式车辆租赁发票，并提供公司营业执照、车辆行驶证、车辆合格证、养路费、税费、购车发票复印件（敲章）等有效证件。
5.保险费（含车上乘员保险）、车辆正常的保养费、维修费和国家规定的各种税费由出租方承担。
6.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产生的燃油费、过路过桥费、高速公路费、摆渡费、停车费由承租方承担。
7.承租方按月支付租赁费用。  
8.合同期满后，可视实际情况续约。


投标单位（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